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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時至今日，新修正的《教師法》已經施行邁向第三年，仍有部分學
校因為校事會議何時應啟動而困擾。本文期待以簡明的文字向各個學校
說明校事會議之程序，並透過簡單的案例帶各個學校走過一遍程序。

一、何時應啟動校事會議？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下稱
《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 4 條規定，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
師疑似有第 2 條第 4 款情形，應於五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下
稱「校事會議」）審議。所謂第 2 條第 4 款，即指《解聘不續聘停聘或
資遣辦法》第 2 條第 4 款下之涉及《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
第 9 款、第 10 款、第 11 款；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5 款；以及第
16 條第 1 項之情形。本文僅就應啟動校事會議之態樣，茲整理如表 1。

二、校事會議之程序

（一）學校初步回覆
依據《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 3 條規定，學校應於接獲檢

舉後 20 日內，以書面通知檢舉人是否受理；無從通知者，免予通知；
不受理者，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如學生有受傷情形，應送學校健康中
心或醫院治療，並記錄受傷情形；或視學生情況，由輔導室評估學生心
理狀態，並啟動相關輔導機制。如有需要進行校安通報或相關通報之情

校事會議是什麼？
淺談校事會議啟動程序及案例分析

校園法律面面觀 ( 二 )

蔡佩均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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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亦應進行相關通報。

（二）學校召開校事會議審議個案情形，決定是否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依據《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 4 條規定，如學校接獲檢舉

或知悉教師疑似有《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 2 條第 4 款之情
形（請參表 1），學校應於五日內召開校事會議 1 審議，決定是否組成調
查小組進行調查。

註 1： 依據《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 4條規定，校事會議應由以下成員組成：校長、家長
會代表乙人、行政人員代表乙人、學校教師會代表乙人（學校無教師會者，由該校未兼行

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擔任）及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

人士乙人。

表 1　啟動校事會議相關法規
法條 行為態樣

《 教 師 法 》 第
14 條 第 1 項 第
8 款

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
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
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 教 師 法 》 第
14 條 第 1 項 第
9 款

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
關機關查證屬實

《 教 師 法 》 第
14 條 第 1 項 第
10 款

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 教 師 法 》 第
14 條 第 1 項 第
11 款

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及終身不
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 教 師 法 》 第
15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

《 教 師 法 》 第
15 條 第 1 項 第
5 款

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之必要

《 教 師 法 》 第
16 條第 1 項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z-vc861.indd   139 2023/8/22   下午 02:52:22



Ⅳ. 教育補給站
2023.09  Vol.640

師
友
雙
月
刊

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校

校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
校

140

（三）學校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依據《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 5 條規定，學校應組成調查

小組 2 進行調查。調查進行時，教師、檢舉人及學校相關人員應配合調
查小組之調查及提供資料，但應避免教師與學生、檢舉人或學校相關人
員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對質。此外，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
考量外，應保密學生或檢舉人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調查小
組應於組成後 30 日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惟延長期間不得逾 30
日，並應通知教師。調查完成後應製作調查報告，並提交校事會議審
議。

（四）召開第二次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並做出結果
學校應召開第二次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做出結果並依據《解

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 7 條規定辦理：1. 如教師涉有第 2 條第
4 款（請參表 1）或第 5 款（即《教師法》第 18 條第 1 項，教師行為
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未達解聘之程度，而有停
聘之必要者）情形者，學校應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2. 如教師有
《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1 款情形（即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
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但有輔導改善可能者，由校事會議
自行輔導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審會輔導；3. 如教師無前開所定情形，
但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所定情形，
學校應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4. 如教師無任一前
述情形，則應予結案（如圖 1）。

三、案例演練

如今天學校接獲家長檢舉某教師不讓小孩喝水，但教師表示，只是

因為學生體育課剛下課，所以希望學生喝慢一點，學校應該怎麼處

註 2： 依據《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 5條規定，調查小組應以三人或五人為原則，應包
括教師會代表及家長會代表，並得由校外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所定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及輔導人才

庫之調查員擔任（學校無教師會者，由該校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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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呢？ 3

通常對學校而言，最難的並不是程序該怎麼走，而是究竟什麼時候
學校應該召開校事會議。畢竟校事會議只有在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
疑似有《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 2 條第 4 款之情形（請參表
1）才會召開。前述舉例，學校將陷入以下兩種困境：（一）究竟教師
說的是事實，還是家長說的是事實？（二） 就算家長說的是事實，令學
生不要喝水是否為體罰，抑或是指該教師具有不能勝任之情形？ 

關於體罰，其指「基於處罰之目的、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
身心受到侵害等要件」，詳細請參考教育部所發布之《學校訂定教師輔

註 3： 此為虛構案例，並非真實發生事件。

（承本文第二點第（四）項）

▎圖 1　校事會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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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單看家長的論述，無法知悉教師是否基
於處罰目的，使學生無法喝水而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但綜合教師的論
述，似乎得知悉教師並非基於處罰目的，而是出於關心學生身心健康目
的，希望學生慢慢喝水。倘若學校認定學生沒有遭受到體罰，或該名教
師沒有不能勝任之情形，依據《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 4 條，
學校應無須召開校事會議。

然，或許必須體諒家長平時工作不在學校、無法時時刻刻看到學生
的心理，當家長的質疑已經足以使學校認為有《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
遣辦法》第 2 條第 4 款之情形（請參表 1）時，學校即應當召開校事會
議，避免後續被家長連帶提告。此外，透過校事會議引進專家學者之討
論，以及調查小組之調查，或許可以讓整個案件更圓滿結束，而不會讓
家長產生學校包庇教師的誤會，也可以賦予教師說明的機會 4。

四、結論

審理案件透過傾聽雙方輔以證據相佐，就如同法院裡的法官審理案
件般，透過嚴謹的程序方得逐步還原事實。校事會議即是提供學校、教
師、家長與學生一個管道來還原事實。依法啟動校事會議，除可確實排
除不適任教師外，亦可作為學校與教師，以及家長與學生間互相傾聽雙
方之管道，建議學校與教師皆應熟悉校事會議召開的流程及相關規定。

註 4：此僅為筆者個人淺見，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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